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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12479.S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6 珠海债 

 

关于召开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

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

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1年第一

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，经本次会议审议，《关于不

要求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修

订“16 珠海债”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部分条款的议案》均未通过。 

 发行人已根据《公司法》相关规定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

网站发布了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

报告书》和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

通知公告》（下称《减资公告》）。根据《公司法》规定及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

则》约定，针对本次发行人减资事宜，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

总额 10%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于《减资公告》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（即 2021

年 2 月 1 日前），向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提

议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 根据发行人董事局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，发行人将继续按计划推进减资事宜。

提示本期债券持有人关注上述《减资公告》及发行人本次减资进展情况。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及《募集说明书》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相关约定，

根据“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”

（下称“本期债券”或“16珠海债”）发行人提议，受托管理人中信



2 

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信证券华南”）召集召开珠海港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（下称“本次会议”），

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2月29日以公告方式发出，会议召开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

1、召开时间：2021年1月13日上午9:00-10:30。 

2、会议召集人：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。 

3、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：以通讯方式召开，记名方式进行投票

表决。

4、会议主持人：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。 

5、本次会议的内容及召集、召开方式、程序均符合法律、法规

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《募集说明书》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相

关约定。

二、会议的出席情况

参加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均为截至债权登记日（2021年1月6日）

交易时间（下午15：00）结束后、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托管名册上登记的“16珠海债”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及其合法授权的代

理人。

根据本次会议召集人收到的参会文件及表决票，出席本次会议有

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共有 3 名，代表本期债券有表决权的债券

共570,000 张，占本期债券未偿还债券总张数的 9.53%。 

本期债券发行人代表及受托管理人、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

3 
 

三、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议案进行了表决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不要求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

担保的议案》： 

参加表决的债券持有人共计3名，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的债券张数

共计570,000张，其中同意100,000张，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券总

张数的17.54%；反对470,000张，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券总张数

的82.46%；弃权0张，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券总张数的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未通过。 

2、《关于修订“16珠海债”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部分

条款的议案》： 

参加表决的债券持有人共计3名，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的债券张数

共计570,000张，其中同意100,000张，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券总

张数的17.54%；反对470,000张，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券总张数

的82.46%；弃权0张，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券总张数的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未通过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进行见

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，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集人资格、出席本次

会议人员的资格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

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持有

人会议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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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所表决的议案未经超过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（含代理人）所

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的债券持有人（或代理人）同意，本次

会议议案未通过。 

五、持有人会议后续事宜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第 177 条的规定，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

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债权

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

五日内，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发行人已根据

《公司法》的上述规定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

发布了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

购报告书》和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

的债权人通知公告》（下称《减资公告》）。根据《公司法》规定及

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约定，针对本次发行人减资事宜，单独或合

计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10%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于《减

资公告》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（即 2021 年 2 月 1 日前），向本期债券

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华南书面提议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根据发行人董事局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，发行人将继续按计划推

进减资事宜。中信证券华南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提示本期债

券持有人关注上述《减资公告》及发行人本次减资进展情况。 

六、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

受托管理人：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胡伏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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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1-395 号天德广场 1 栋 9 层 

联系人：钟慧 

联系电话：020-23358100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募集说明书》； 

2、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

会议规则》； 

3、《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“16 珠海债”

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 




	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-0113
	20210114170105948

